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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

十四条中增加了一款：“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

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以人为

本的思想，适应了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需

要，为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宪法依据，有着重

要意义。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国家对社会成员在年老、

疾病、伤残、失业、遭受灾害、生活困难等情况时，给予物

质帮助的制度，是我国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保

障公民福祉的一项重要社会制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过程中，一方面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我国

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产业结构的

调整和企业竞争的加剧导致失业率的升高，老龄化社会

的加速到来使得养老问题成为社会的难题，等等。这些问

题使得社会风险被凸现出来，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影响

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公正，甚至有可能激化社会矛

盾。社会保障是分散风险、稳定社会、促进社会公正的制

度，被称为社会的“安全网”或“减震器”。只有建立符合中

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才能实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将社会保障制度写入宪法，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

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复杂的有机

系统，不仅包括宪法所规定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

疗卫生等项目，还包括随着社会的发展将不断设立的其

他社会保障项目。不仅如此，社会保障制度还包括社会

保障项目之外的社会保障监督制度、社会保障司法制

度、社会保障基金运行管理制度，等等。修订后的宪法规

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

度，意味着国家将依据宪法和法律，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

展不断丰富社会保障项目，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健全社会

保障制度运行机制，使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成为保持社会

稳定、促进社会公正、提高国民福利的一项基本制度。

鉴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的法治水平还有待提高，要

真正实现社会保障的法治化，还需要做许多工作。!"明
确立法权限，提升立法层次。为了突出法的权威性，增强

立法的横向公平，必须强化全国人大的社会保障法律立

法权，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完善社会保障法

律体系。为了平衡立法和保证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全面

发展，不仅要加快制定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规划的

社会保险、社会救济方面的法律，还需要制定社会福利

法、社会优抚法、慈善公益事业法等多部法律。$"进行彻

底的法律清理。对影响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和适

用的便利性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应及时予以清理。

%"解决社会保障法律和其他法律之间的承接问题。如挤

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情节严重的或造成严重

后果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保障社会保险基金

的安全。&"建立社会保障争议处理机制。目前我国社会

保障争议案件数量急剧上升，有些案件已经超出了传统

的劳动争议的简单范畴，有些案件既不属于行政案件又

不属于民事案件，带有强烈的社会性色彩，这就要求由

专门的审判机构以适用专门的程序法律来处理这些争

议。’"严格社会保障执法，加强行政监督力度，严厉打击

违法行为；杜绝行政不作为现象，在赋予社会保障行政

主管部门权限的同时，需要在立法上增加相应的责任。("通
过立法引导公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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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认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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